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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老来寿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对外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济南老来寿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1 月 3

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

案》，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为贾伟光（借款人）向王春河（出借人）借款提

供了保证担保，公司仅为贾伟光的借款本金人民币 600 万元提供担保，利息等其

他费用均不在公司担保的范围内。借款期限 2018 年 6 月 28 日至 2019 年 5 月 31

日。针对上述事项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

简称“股转系统”）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了《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83）及《对外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84）。

被担保方贾伟光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2 日和 2018 年 6 月 28 日向债权人王春

河借款 400 万元和 600 万元（公司仅为其中 600 万元本金提供担保），两笔借款

合计金额 1000 万元。借款到期后，贾伟光未能按照约定偿还本息，因此王春河

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向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贾伟光偿还借款本

金 287 万、借款期内利息 63.14 万元、延期利息及律师费，要求公司承担连带责

任。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收到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12 月 10

日作出的（2020）鲁 0112 民初 4624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结果如下：

一、限贾伟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春河借款本金 287 万元；

二、限贾伟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春河借款利息 5.14 万元；

三、限贾伟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春河借款利息（以本金 287 万元

为基数，按月息 2％计算，自 2020 年 10 月 4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）；

四、限贾伟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春河律师费 11480 元、保全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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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0 元、保全保险费 3600 元；

五、山东中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至四项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在 50％的

范围内向王春河承担赔偿责任；

六、董英伟在 110 万元范围内对第一至三项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向王春河承担连带

还款责任；

七、驳回王春河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根据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12 月 10 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（2020）

鲁 0112 民初 4624 号判决书显示：公司为贾伟光（借款人）向王春河（出借人）

借款提供了保证担保事宜，因已过保证期限，公司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。

济南老来寿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0 年 12 月 17 日


